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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波东方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

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

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宁波东方电缆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近日接到控股股

东宁波东方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东方集团”）的通知，东方集团

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进行了质押，具体情况如下： 

一、股份质押的具体情况  

东方集团将其持有的公司8,695,652股（占公司总股本的2.333%）

限售流通股质押给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北仑支行，质押期

限至2021年2月7日。东方集团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

理了证券质押登记手续,质押登记日为2017年12月29日。  

截至本公告日，东方集团持有公司股份 123,945,552股（其中

8,695,652 股为有限售条件股份,115,249,900 股为无限售条件股份），

占公司总股本的 33.255%。东方集团本次质押 8,695,652股，累计已

质押公司股份 32,905,652 股，占其持有公司股份的 26.548%，占公

司总股本的 8.829%。  

 

 



二、控股股东的质押情况 

 1、股份质押的目的  

东方集团本次股权质押目的是向银行借款提供担保，主要为进行

股权性投资。 

 2、资金偿还能力及可能引发的风险及应对措施  

东方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，资信状况良好，未来还款来源主要包

括股票分红、投资收益、日常经营产生的现金流及其他收入等，具备

良好的资金偿还能力，有足够的风险控制能力，目前不存在平仓风险

或被强制平仓的情形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宁波东方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

二零一八年一月三日 


